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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间过得真快，今年也已经进入 3月了。 

 

中国的各企业是否已完成了 2021年度决算相应的审计手续呢？目前，正在进行审计并计

划根据 2021 年度决算的数字向母公司分配利润的企业今年也很多见。特别是最近日元贬值

的形势，想必也给各企业带来了积极的进行利润分配的动机。在这个时期，关于分配利润税

务处理的相关问题的咨询自不必说，针对公司法规定的法定公积金提取问题的咨询也越来越

多。因此，这次我们将对中国的法定公积金、公积金或盈余公积金（以下简称“法定公积金”）

的处理和使用问题做一下整理。 

 

（参考中文：公司法…法定公积金   财务报表显示…法定盈余公积） 

《公司法》中，关于“法定公积金”的条文有以下三条： 

 

第 166 条 （法定公积金） 

公司『分配』当年税后利润时，应当提取利润的百分之十列入公司法定公积金。公司法定

公积金累计额为公司注册资本的百分之五十以上的，可以不再提取。 

公司的法定公积金不足以弥补以前年度亏损的，在依照前款规定提取法定公积金之前，应当

先用当年利润弥补亏损。 

股东会、股东大会或者董事会违反前款规定，在公司弥补亏损和提取法定公积金之前向股

东分配利润的，股东必须将违反规定分配的利润退还公司。 

 

第 168 条 （公积金的用途） 

公司的公积金用于弥补公司的亏损、扩大公司生产经营或者转为增加公司资本。但是，资

本公积金不得用于弥补公司的亏损。 

法定公积金转为资本时，所留存的该项公积金不得少于转增前公司注册资本的 25%。 

 

第 203 条 （不提取法定公积金的行为） 

公司不依照本法规定提取法定公积金的，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部门责令如数补足应当

提取的金额，可以对公司处以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。 

 

■ 法定公积金的提取时点 

法定公积金的提取时点是本次讨论的焦点。本公司的客户中也存在两种处理方法，一种是

不论是否分配利润，在每年决算中出现利润时，都会将税后利润的 10%作为法定公积金进行

提取，然后将剩余部分作为下一期结转利润处理；另一种是每年不提取法定公积金，仅在分

配利润时，作为利润分配的未分配利润发生年度的 10%（或是将因分配利润而外流的金额的

10%）作为法定公积金进行提取。 



 

前者的情况下，在接受会计审计时，原则上应该已经得到股东或股东会，对于根据公司编

制的会计报表提取法定公积金的意向的认可，但在中国的实际操作中，也常看到未经该手续，

而在审计时自动提取公积金的情况。如果可能的话，最好事先准备有关提取法定公积金的会

议纪要等文件，在有会议纪要的状态下进行审计。 

 

■ 法定公积金的提取比例 

《公司法》第 166条规定，公司分配当年税后利润时，应当提取利润的 10%列入公司法

定公积金。公司法定公积金累计额为公司注册资本的 50%以上的，可以不再提取。但有些

企业即使超过了资本金的 50%仍继续提取 10%的公积金，正如下面在“法定公积金的用途”

中说明的那样，使用用途是有限制的，从股东和出资人的立场来看，如果提取到资本金的

50%后还是希望作为利润分配的资金保留下来。 

 

■ 法定公积金的用途 

根据《公司法》第 168 条，法定公积金的用途如下。 

① 弥补亏损 

② 扩大生产经营 

③ 转增资本（法定公积金转为资本时，所留存的该项公积金不得少于转增前公司注册资

本的 25%） 

上述①和③都需要董事会的决议（《公司法》第 46条的规定），股东表决通过后方可执行

（《公司法》第 37条的规定）。 

 

法定公积金转增资本实际上并不是给企业带来新的资金流入，只是注册资本变大而已，如

果是上市公司的话另当别论，像我们这样的外商投资企业将法定公积金转增资本实质上应该

没有太多的好处和效果。 

 

■ 法定公积金的计算 

《公司法》第 166 条规定，公司不足以用已提取的法定公积金来弥补过去年度的亏损时，在

当年重新提取法定公积金之前应当用当年的利润来弥补亏损。本条对提取法定公积金的基数

做出明确规定，在以前年度亏损的情形下，盈利年度取得的净利润，应先弥补以前年度亏损，

剩余净利润额再按照比例提取法定盈余公积。 

举例如下： 

单位：万元

项目 情形1 情形2 情形3

以前年度亏损（-表示）a. 0 -80 -120

当年度净利 b. 100 100 100

弥补后利润净额 c.= b.- a. 100 20 -20

当年提取法定公积金 c.*10% 100*10% 20*10% 0  

 

■ 违法责任 

《公司法》第 166条规定，股东会、股东大会或者董事会违反规定，在公司弥补亏损和提

取法定公积金之前向股东分配利润的，股东必须将违反规定分配的利润退还公司。 

 

《公司法》第 203 条规定，公司不依照本法规定提取法定公积金的，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



财政部门责令如数补足应当提取的金额，可以对公司处以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。 

 

■ 总结 

公司是由股东、出资人出资设立的，在进行企业活动的过程中，当然也有从金融机构等处

获得融资，或者从供应商那里以赊购的方式筹措物资，使公司在外部形成很多债权人的情况。   

另外，在公司工作的员工与公司签订劳动合同，作为劳动报酬，公司每个月都要向员工支

付工资。 

 

在这种情况下，为防止当公司盈利时根据股东的判断，将该公司所有的盈利作为利润分配

给股东、出资人，从而导致债权人无法收回自己的债权；或是员工无法获取工资而产生的不

利影响，需要公司保留一定程度的必要资金。提取盈余公积可以说是为保证不发生这种情况

而制定的规则。 

 

最后・・・ 

※ 补充（利润分配的时点） 

什么时候可以进行利润分配？我们经常遇到这样的问题。以决算年度的上一年度的结转利

润作为分配对象的情况下，1年中的任何时候都可以汇款，但是以决算年度的利润作为分配

对象的应该怎么办呢？原则上，一般认为在完成了决算年度的汇算清缴，确定税后利润时就

可以进行了，在银行手续上，有些时候只要拿到对象年度的审计报告就可以汇款。 

 

另外，根据中国外汇管理法的规定，汇款金额超过 5万美元时，办理汇款手续的银行会要

求企业提供“税务备案表”。 

 

关于利润分配如果有不明白的地方，请向本公司的日本人担当或负责贵公司业务的本公司

的中国会计师咨询。 

 

本公司可以帮助企业办理从编制利润分配决议到税务处理、以及向母公司汇款的银行手续

等所有事务性业务。如果贵公司至今还未做过利润分配及银行汇款的，初次汇款我们可以和

贵公司的财务人员一起办理，我想这样也会将手续办理中的一些技巧留给贵公司吧！如有需

求，敬请联络。 

   

正如文章开头所述，因为目前正值日元贬值时期，所以通过分配从中国取得的利润应该是

利益回收的最好时机。（完） 

 

参考资料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 

 

1993 年 12月 29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。 

2018 年 10月 26日根据第 13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6次会议《关于修改〈中华

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〉的决定》第 4次修正。 


